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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4月3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张化文（身份证号码：360428195711251619）：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 2019 年 06 月 18 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9〕

4009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20〕004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
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至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4月3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下称“上海银行杭州分行”）与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东方浙江分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将其对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至基准
日2020年2月9日止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浙江分公司。上海银行杭州分行特此公
告通知与该批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
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中国东方浙
江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4月3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2月9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四舍五入取
2位小数，单位为万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
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
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
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凌达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舜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浙江万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万象花卉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179180045（SB）

087001802035(B)

087001903006（B）

18017010019（B）

18418020035（B）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款本金余额（万元）

5000.00

2450.00

2283.00

3175.88

1596.16

利息（万元）

266.11

113.25

9.42

599.95

28.90

担保合同

ZDBSX179180045-1；ZDBSX179180045-2；ZDBSX179180045-3；

ZDBSX08700180203501；ZDBSX08700180203502；ZDBSX08700180203503；

ZDBSX08700180203504；ZDBSX08700180203505；

DBSX08700190300601；DBSX08700190300602；DBSX08700190300603；DBSX08700190300604；

DBSX08700190300605；ZDBSX08700170300118；ZDBSX08700170300137；ZDBSX08700170300136；

ZDBSX08700170300134；ZDBSX08700170300132；ZDBSX08700170300122；

ZDBSX08700170300121；ZDBSX08700170300120；ZDBSX08700170300119；

ZDBSX08700170300115；ZDBSX08700170300113；ZDBSX08700170300112；

ZDBSX08700170300111，ZDBSX08700170300110；ZDBSX08700170300109；

ZDBSX08700170300108；ZDBSX08700170300107；

ZDBSX1801701001901；ZDBSX1801701001902；ZDBSX1801701001903；ZDBSX1801701001904；

ZDBSX1801701001905；ZDBSX1781507001006；

DB18418020035-1；DB18418020035-2；DB18418020035-3；

担保人（抵押人、保证人）

保证人：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戚建尔、钱珏美质押人：浙江富丽达股

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凌国军、殷国萍、凌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凯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抵押人：绍兴凯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市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绍兴万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浙江海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高峰、刘秀芬；追加高涛涛个人340万元敞口

授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人：绍兴市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杭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浙江益南化纤

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利隆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宏、孙爱文抵押人：孙爱文

保证人：浙江东风齿轮有限公司、如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温桂花、周建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

权转让合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等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日

序号

1

2

3

利息计算截止日2017年11月5日，此后金额按照相关协议或生效裁判文书计算

上列金额以人民法院确权为准，无判决书的以债权银行与义务人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债务人

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滨海活塞有限公司

本金

81950000

70000000

19992842.36

欠息

1705694.68

2985397.27

542153.41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红泰工贸有限公司，梅静稳，梅跃虹；抵押人：浙江阳宇工贸有限公司，梅静稳，梅跃虹、梅浩正

保证人：朱财富，程仙利；抵押人：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朱财富，程仙利

保证人：浙江飞越铜业有限公司，吴留香、李世清；抵押人：永康市前黄有色铸造厂

（2019）浙0102民初5593号
何二毫：原告汤达金与被告杭州三拾科技有

限公司、常道芝、徐小英、何二毫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102

民初 55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647号

汤雪梅：原告李伍爱为与被告汤雪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浙0102民初56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9756号

建德中青旅旅游有限公司、王枫颖：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省中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与你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 23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669号

毕卫昌、毕磊、骆元珍、徐宪丽：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毕卫昌、毕磊、

骆元珍、徐宪丽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并定于2020 年7 月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649号

沈雨强、唐桂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沈雨强、唐桂花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并定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7147号

陈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誓颜服饰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7147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543号之一

张武展、张宁：本院受理的原告烟台南油置业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瑶、张武展、张宁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10 民初 7543 号民事裁定书、通知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

定书、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27民初5130号

童武兰：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27民初51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127民初5129号

李勇平：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27民初51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4614号

金为群、朱正英：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诸

暨市金开元针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金为群、朱正

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681 民初 4614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金为

群、朱正英支付原告诸暨市金开元针纺织有限公

司尚欠货款 55589.2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190 元，公告

费 600 元，合计 1790 元，由被告金为群、朱正英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6081民初4513号

金亦勇：本院受理原告杨夫苗与被告金亦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681 民初

45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确定：被告金亦勇支

付原告杨夫苗厂房租金 10 万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9 年 12 月 16 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230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2900 元，由被告金亦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93号

波瑞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中

意锁具电器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23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813号

杭州欧磊石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东风建筑工程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22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718号之一

温岭市驰菲鞋业有限公司、王利军：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瓯海南白象太升聚氨酯颜料厂与被告

温岭市驰菲鞋业有限公司、王利军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 民初

871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9436号之一

胡洪江：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胡洪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9436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1295号

叶乐平、方阿贵、方青青、吴和香、方益梦：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20年7月8日14时

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7269号

卢立成、卢云成、洪乐德：本院审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被告卢

立成、卢云成、洪乐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浙 0382 民初 7269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0178号

林建华、卢衍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与被告林建华、

卢衍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10178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5441号

姜凯平：本院受理原告钱丽惠与姜凯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 0411 民初 54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1261号

顾明华:本院受理原告黄兆祝诉你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外网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泗安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449号

黎胜月：本院受理原告岑建军与被告黎胜月

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

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共

同财产不在本案处理）；2.婚生子随原告生活，被

告依法承担抚养费每月 800 元至独立生活止；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

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

本案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 9 点 00 分在递铺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126号

方立义：本院受理原告范胜明与被告方立义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范胜明诉请判令：1. 方立义立即给付

劳动报酬4160元；2.本案诉讼费由方立义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

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定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天子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101号

方立义：本院受理原告蔡成宝与被告方立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

1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定于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天子湖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22号

湖州钱记汽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茗

轩酒行、俞礼生、湖州钱记汽车有限公司、安吉鑫军

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

参加诉讼通知书、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规

定、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15

日内。并定于2020年7月1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

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431号

新兴移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徐明与被告新兴移山浙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新兴移山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支付所欠员工徐明 2 万元本金

及 利 息 合 计 27560 元 ；2.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

权 利 ，逾 期 不 答 辩 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

2020年6月29日9点00分在递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8782号

邓延超: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日悦电子商务商

行为与被告邓延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9)浙0782

民初1878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到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